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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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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度重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不仅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大局，而且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和代际平衡。近年

来，我国不断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了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总体

仍显不足，利益机制仍亟待完善。当前，要加快推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实现从补偿引导到补偿自觉转变、从注重

利益平衡到注重机会均衡转变、从经济理性主导到综合理性主导转变、从单一循环向体系互动转变，科学界定利益

补偿责任，优化利益补偿政策组合，创新利益补偿运行体制，强化利益补偿动态评价，健全利益补偿法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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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020
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再度紧张，在此背景下，

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68285万吨①，再创历

史新高，为实现“六稳”“六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定盘星、压舱石的作用。但保障粮食安全

对我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特别是在要使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的背景下，任何一个产业的收益率如果长期低于社

会平均利润水平，就难以具备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作为关系国计民生但弱

质低效的粮食生产，尤其如此。而承载粮食生产和

商品粮输出功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较大贡

献的粮食主产区，长期以来承受着利益失衡的困

扰。2020年，传统的13个粮食主产区②粮食产量占

全国的78.6%，而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52.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总和的 46.0%③。特别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正在向纵深展

开，许多国家和经济体正试图以创新赢得新增长周

期，重塑竞争优势。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也在进行深

刻调整，区域竞争和“潮涌现象”将进一步强化粮食

主产区的利益失衡和多元目标冲突。加快完善粮

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仅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大

局，而且事关区域协调发展、代际平衡和共同富

裕。而现有的农业补贴等政策虽然激发了政府抓

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激励效应已初步显现，为促

进全国粮食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农业

补贴的激励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

必须警惕农业补贴在农民收入和生产成本中的比

例“双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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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放缓”趋势，要以更为宽大的视野建立和完善粮

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

的有机结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因

此，深化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研究，对充分体现政

策的关联性、实现政策的“激励兼容”，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一、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存在的突出问题

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下跌至 20世纪 90年代

以来最低点，在此背景下，2004年起，我国连续发布

18个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和“三

农”投入力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格局

的深刻调整、区域竞争的日益激烈，国家在财政转

移支付、财政奖励和补助等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政

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有力推动了全国粮食产量持

续增长，2021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但

是，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还比较脆弱，“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一直

是困扰主产区发展的难题，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总

体仍显不足，现行利益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利益补

偿激励效应放缓，市场机制发挥尚不充分，利益补

偿体系尚未形成。

1.现行补偿标准普遍偏低

现行的利益补偿政策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出台

的制度设计，与农民生产生活和粮食主产区发展的

需要相比，总体上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其表现有三：

一是补偿的范围和领域有限，现有的补偿多集中于

对粮棉产品的补贴、奖励，对主产区政府的积极性

调动不足。二是补偿的长效性不足，尤其是许多农

业补贴主要是应对农产品短缺而临时实施的，临时

性补贴多、经常性补贴少，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是补贴的针对性不强，尽管2016年将“三项补贴”

（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

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重点支持耕地地

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但对特定地区和人群

的区分并不明晰，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仍然是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指向

的，尽管也有一些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但仍显笼统，

这就容易造成补贴受益人与实际种粮人不相一致

的情形，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主体如种粮

大户得不到补贴，而一些早就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户

仍在享受政策优惠，像地力补贴、“一喷三防”补贴

等生产性很强的补贴资金，真正的种粮大户却得不

到，失去了补贴的真正意义。同时，在现行粮食风

险基金运作模式下，粮食补贴还存在随着商品粮的

调销从主产区流入主销区的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穷省”补贴“富省”的不合理现象发生。

2.利益补偿激励效应放缓

2004年以来，国家实施了包括减免农业税、实

行种粮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但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人工费用以

及农地流转费用等的不断增加，粮食生产成本持续

走高，种粮比较效益长期偏低，农业补贴在农民收

入和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双下降”。特别是相对于

政策实施初期对“保供给、促增收”的显著效果，当

前政策的激励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趋

势，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增长幅度“双放

缓”。2003—2020年，按财政支农投入与同期粮食

总产量折算，平均每生产 1千克粮食的财政支农投

入从0.50元增长到3.57元（见图1）；每增长1千克粮

食折算的财政支农投入也从 2004年的 1.24元增长

到2020年的18.44元，从长周期来看，2003—2020年
每增长1千克粮食折算的财政支农投入也达到9.11
元。边际效应递减也导致农业补贴与粮食生产行

为相对“脱钩”，对农民粮作经营决策的“作用力”越

来越小，一些地区出现粮食生产口粮化、兼业化，将

农业补贴视为体现民生关怀的普惠式“收入福利”。

3.市场机制发挥尚不充分

尽管在近年来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实践中，

已开始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开展农地发

图1 财政支农投入与粮食总产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2014年前的财政支农投入数据为中央财政

用于“三农”支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央财政支出决算报告，

2014年至今为一般公共预算中农林水支出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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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权的转移和交易等，但这些很多仍处于起步探索

阶段，总体来说，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仍不充分。

现有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仍更多地关注诸如补

贴、奖励等直接的补偿，对防范化解粮食生产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延伸和拓展粮食产业链、提高粮

食产品附加值等利用市场机制来激发粮食主产区

的内生发展活力则关注不够（见图 2），对粮食主产

区发展空间、发展机会、发展权利等内生性利益补

偿上，尤其是在培育农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进而提升粮食产

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需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加快培育粮食产业经营主体、完善粮食市场体

系，创新产销协作的方式和机制。此外，目前很多地

区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且农村信

贷手续复杂、额度较低，导致贷款困难，直接影响到

种粮大户、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对土地的投入。

4.利益补偿体系尚未形成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涉及多区域、多领域、多

部门，由于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多头

和交叉管理、机构设置分散、业务分割、职能重叠、

部门利益严重、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

调，尚未形成完善的利益补偿体系，也缺乏规范健

全的法治保障，难以提升利益补偿的整体效果。也

正因为如此，在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作

为传统产业，粮食产业频频遭遇“产业歧视”或“产

业跟风”的挤出效应，使得利益补偿更加举步维

艰。比如，一提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似乎就是

要大上快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产业等

项目，尽管在生物医药产业中也涉及生物育种等，

但与更能给地方GDP增加贡献的其他项目相比，则

明显逊色；一提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似乎就是

要以压缩传统产业本身来实现对传统产业脱胎换

骨的改造，殊不知，产业之间并没有或传统或现代

的绝对界限，也无绝对的高低之分，任何产业领域

中都可以产生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粮食产

业领域也不例外，国际上的四大粮商以及一大批食

品企业巨头，就是有力的例证。同时，随着产业融

合日益走向纵深，也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无限可能。所以，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要形成与现

代粮食产业体系相匹配的政策支持体系，而目前尚

未形成。

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选择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抓粮食生产上之所以存

在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

况，其深层原因在于动力不足。如果通过健全对粮

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扶持粮食主产区不断延

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探索走出

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的新路子，则粮食生产的动力就会从“要我

产粮”转化为“我要产粮”。因此，完善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需要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1.从补偿引导到补偿自觉转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

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会导致粮食消费增长和粮食生

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这一点在粮食产销区都已形成

共识。因此，区域发展新格局在强化区域发展功能

和定位的同时，也强化了区域自我统筹资源要素的

意识，使得粮食主销区能够相对客观地审视其与粮

食主产区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的

大背景下，出于稳定区域口粮需求及饲料和加工用

粮的需求，而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主产区建立更加紧

密的产销协作。所以，在区域发展新格局下，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由补偿引导

向补偿自觉的转变，即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必

要性、迫切性有更多的清醒认知，对利益补偿方式

方法的与时俱进创新和改进也有较为充分的把握，

是积极主动地对利益补偿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

自我创建。因此，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要顺应

这一转变，并进一步促成这一转变的规范化、制度

化和法治化，推进粮食主销区切实有效地承担起粮

图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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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责任。

2.从注重利益平衡到注重机会均衡转变

区域发展新格局是对新时期区域利益的重新

调整，无论是出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还是

出于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粮食主产

区都应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而且，这种利益补偿

不仅仅是要寻求粮食产销区之间利益的相对平衡，

更是要寻求粮食产销区之间发展机会的相对均

衡。因为，粮食主产区不仅以其粮食生产的直接贡

献，支撑着全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粮食需求，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这种贡献是以放弃更多的发展空间、

发展机会为代价的。要增进区际公平，必须强化内

生性利益补偿，在客观认识区域间利益差别和产业

间利益差别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的、政府的、法律

的、制度的、思想观念的、地缘文化的等各方面的努

力，建立基于合理的区域分工协作之上的利益分享

和补偿机制，提高粮食产销区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合

作、既有竞争也有协调的整体效能，这也是新时代

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3.从经济理性主导到综合理性主导转变

经济理性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一种逻

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指代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

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这是一种经济效

率和经济效益导向的思维和行动逻辑，它有效地激

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同时也极易造

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区域发展新格局无疑对

各区域的发展注入了充分的经济理性，甚至可以

说，区域发展新格局本身就是各区域的经济理性相

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

单纯的经济理性主导只会加剧利益不平衡态势，而

必须引入综合理性并以其作为引正纠偏的主导思

维。这里的综合理性，主要借鉴 20世纪 60年代英

美等国家的城市规划中出现的综合理性思潮的概

念，就是在面临多重目标选择的情况下，为决策者

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预定目标与其他待选目标之

间结果预测的分析比较，从而更好地辅助决策过

程。因此，综合理性涵括了对经济理性、社会理性、

生态理性等多重理性的综合考量，能够更好地统筹

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生态目标等多重目标，从而更

好地引导粮食产销区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均衡。在

区域发展新格局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就是要用

综合理性匡正单纯的对经济理性等单一方面理性

的凸显，避免因单纯强调某一区域的责任而造成利

益格局的失衡，以期达成产销区的合作共赢、协调

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整体目标的实现。

4.从单一循环向体系互动转变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不仅要通过改善粮食主

产区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民种粮收益等举措，来

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实现在粮食生产这个单一环节的良性循环，而

且要推动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乃至农业由单一的生

产功能向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等多元功能拓展，通

过构筑涵括粮食生产、加工、仓储、流通、质量管理、

生物育种、生态保护等多环节有机衔接的粮食产业

链和价值链，推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

创新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业态，从而形

成多环节衔接、多业态融合、多主体互动的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在促进粮食主产区乡村全面振兴、缩

小城乡区域差距的同时，提升在国内外粮食产业

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推动粮食主产区在融

入和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

大作用。

三、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对策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

段，用以弥补粮食主产区因农业比较收益低和从事

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所可能引致的发展机会、发

展空间、发展权利、发展成果的利益损失和机会成

本等，而对粮食主产区政府、农民及相关主体给予

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以及政策上的优惠等直

接或间接的扶持。因此，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绝不

仅限于资金、技术、实物等的补偿，更包括政策上的

优惠、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的补偿等；不仅仅限于

直接的利益补偿，解决眼前的短期的利益失衡问

题，更包括间接的内生性利益补偿，从根本上解决

利益失衡问题。因此，要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代际平衡和共同富裕，在科学界定责任、优化政

策组合、创新运行体制、强化动态评价、健全法治体

系等方面，加快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1.科学界定利益补偿责任

首先，中央财政应根据产销区的不同特性，完

善财政转移支付、GDP提成、机会成本税等机制，发

挥市场机制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的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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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市场机制强化产销区各自责任的履行。探索

针对粮食主产区的中央财政投入的公益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制度，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主产区基础设

施和民生工程建设给予重点支持，优先安排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帮助粮食

主产区基层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扶持粮食产业和龙头企业发展，确保主产区得到合

理利益补偿，确保种粮农民得到合理经济收益，推

动主产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进一步明确

省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的

责任，赋予省级政府在粮食市场监管中相应的职

能。作为主产区，要优化利益补偿资源的配置，保

护和提高粮食生产方的积极性，要以区域主体功能

定位为指导，建立“宜工则工，宜农则农”机制，完善

农地发展权补偿机制，推动粮食主产区农地集约经

营、人口适度集中、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发挥粮食生

产的优势；作为主销区和平衡区，要选择有资源优

势、粮食产量和调出数量较高的产粮大县，集中力

量，加大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保障本区域粮食稳定供给，同时，要根据商

品粮调销情况，承担起相应的、向主产区利益补偿

的责任。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深度开展产销协作，

在主产区共建仓储物流等设施和发展粮食精深加

工等产业“飞地”，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条。

2.优化利益补偿政策组合

一是以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试点的方式，明确

省级财政统筹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的功能，在省级财

政整合现有的涉农投入，纳入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投入管理体系，设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基金。二

是继续推进部门整合，建立中央、省、市、县上下联

动，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的协调机制，推广脱贫攻坚

期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的经验和模式，建立健全财

政支农资金管理规范、使用高效、运行安全的长效

机制。三是着力将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纳入粮食主

产区利益补偿范畴，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湿地等

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建立能够充

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

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四是深化金融创新，

拓宽利益补偿融资渠道。加快设立农村金融改革

试验区，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创新试点，加快推

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创新金融扶持方式，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积极探索和推广具有主产区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

险品种。五是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强化利益补

偿支撑。积极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着力发展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专业

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

业、回乡创业者、农村经纪人等主体。加快完善市

场流通体系，全面发展多种类型的农产品市场流通

业态，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充分发挥期

货市场的影响力，做大做强现有期货品种，积极推

进新品种上市步伐。大力构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合作经济组

织为基础、农业科研和教育单位及涉农企业广泛参

与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农业产

业化集群发展，探索涉农企业与工业发展良性互动

发展路子，让农民在做大做强涉农工业和服务业中

真正受益，使涉农工业和服务业成为“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的有效载体。

3.创新利益补偿运行体制

一是改革粮食风险基金，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

粮食安全基金制度。加快建立以基本收益保障为

核心的粮食补贴体系，积极培育粮食生产的“三大

主体”——种粮大户、产粮大县和粮食主产省。逐

步将补贴标准提高到能补偿农民种粮成本并能保

证适当收益的水平，形成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回报

平衡机制、农民种粮基本收益保障机制、农业与非

农产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中央财政全面取

消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的基础上，尽

快取消中央各种涉农投入要求的、需要主产区承担

的地方配套资金，在对产粮大县总量奖励的基础

上，从增量上进一步完善粮食增产考核激励措施，

建立国家粮食增产奖励基金。同时，积极完善粮食

流通和储备补贴体系、农资和粮食价格监控体系。

二是建立农地发展权交易体系，创新农地发展权交

易的载体、手段和监管体系，构建“折抵指标”“复垦

指标”“待置换用地指标”等载体，通过“折抵指标有

偿调剂”“易地有偿补充耕地”和“基本农田易地有

偿代保”等方式实现跨区域农地发展权交易，严格

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三是推动粮食产业“三链同

构”，加强基于数量安全的功能构建、基于质量安全

的运营流程构建、基于主权安全的链条构建、基于

禀赋结构的产业布局构建、基于比较优势的技术体

系建构、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组织建构、基于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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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区布局，形成区域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

善、链条完备、布局合理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强化

粮食主产区内生性利益补偿。四是健全政绩考核

评价和奖惩制度，建立体现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

融合保护耕地、保障区域粮食供给等内容的政绩考

核评价机制、问责奖惩机制和成本分析机制，强化

考核监督结果的刚性运用和激励约束效应，降低利

益补偿的经济成本。五是完善先行先试支持体系，

探索实施“人地挂钩、钱粮挂钩”政策，形成“人地挂

钩补发展空间，钱粮挂钩补机会成本”格局，积极稳

妥推进土地流转，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在尊重

农民进城留乡自主权的前提下，维护好农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确保

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政策创新，深化城乡改革联动，激发主产

区内生发展活力。

4.强化利益补偿动态评价

一是强化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利益补偿实效。

刚性界定利益补偿投入的增幅和增速，加强对利益

补偿投入的统筹规划和跟踪问效，强化规划的引导

和相互衔接，对整个利益补偿的原则、目标、重点、

阶段性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全面系统地规划，指导

利益补偿的总体实施，减少利益补偿的盲目性和随

意性。各级财政在支持涉及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的项目预算、选择、实施、调整中，要充分尊重农民

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并把“农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

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决策的重要尺度，采用群众

民主商议的方式做好乡村参与式发展规划，通过充

分发动群众，用好这些资金。二是完善政策绩效评

价体系，全面衡量利益补偿效果。加强利益补偿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积极建立耕地等资源环境的

价值评价体系，加快建立利益补偿资金使用绩效考

核评价制度和粮食产业数据支撑系统，对各项财政

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严格的检查考核，并

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使利益补偿资金更好地发挥

激励和引导作用。三是构建政策调整机制，动态调

控利益补偿行为。建立利益补偿信息反馈系统，适

时公开利益补偿政策评价结果，在保持利益补偿政

策动态调整中的持续性的基础上，探索动态调整与

相对稳定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健全利益补偿调整触

发机制，综合考量利益补偿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以及

利益补偿的阶段性特征，选好政策调整的时机、力

度与步骤，对实施过程中的政策作必要的删补或修

正，分阶段、有重点地明确和调整利益补偿的政策

范围、标准、规模、速度和时限，尽量减少政策调整

中的失误。

5.健全利益补偿法制体系

一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建设，完善现有法律法

规。积极推进利益补偿政策措施法制化，利益补偿

投入责任明晰化、支出决策科学化、支出过程透明

化，抓紧制定出台《粮食法》《农业投入法》《农业信

贷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引导现有的补偿性政策向

体现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的方向靠拢，使国家支持

和保护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法治化，规范和

促进粮食生产、收购、销售、储备、进出口等粮食产

业相关环节的发展。积极健全以财政监督为主、以

审计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为

辅的监督法律体系。二是健全补偿监管制度，规范

利益补偿运行。完善利益补偿监管体系，健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批准和监督

预算执行的职能，强化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职能，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利益补偿投入决

策制衡机制，搭建在财政、基层政府和农民等主体

间的、通畅的交流、反馈和监督平台。加大补偿投

入支出过程的监管力度，改革和完善项目立项管

理，加强支出的延伸管理，严格项目资金使用的财

务监督，推动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部门共同开展

经常性的执法检查。彰显相关法律法规约束的严

明，积极支持配合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对利益补

偿专项资金的监督，加大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

督，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确保利益补偿及

时足额到位和有效发挥作用。三是强化利益补偿

法制宣传，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强化“重中之重”意

识，提升利益补偿的政策理念，充分利用多种形式

和载体，增强利益补偿的公开透明度，强化粮食主

产区利益补偿的政策宣传。倡导低碳节约，树立

“节用为本”的社会风尚，严格控制行政基建等非生

产性建设规模，杜绝新上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政绩

工程，坚决制止各类铺张浪费。保障农民政治民主

权利，强化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构建自下而上的农

民群众的需求表达机制和程序，保障农民群众在利

益补偿投入使用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

督权，促进利益补偿投入筹集和投放的制度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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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和透明化，提高筹集效率和使用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 2021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

告》。②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 13个省（区）。目前粮

食净调出省份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③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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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Intere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Chen Mingxing Tang Ke Zhang Songjie
Abstract: Paying highl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 compensa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ut also related to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enerational balance. Recently, China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policy support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which has strongly promoted the national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the overall interest compensa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interest
mechanism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ensation guidance to compensation consciousness, from focusing on
balance of interests to equilibrium of opportunities,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economic rationality to 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
and from a single cycle to system interaction. Moreover, we should define the interes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scientifically,
reform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policies, innovate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strengthen t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an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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